
襲： 42機電工程

審核2010-11年度

開支預算

管制人員的答覆

#: 

答覆編號

ENB041 

問題編號

3157 

魎：（1)能源供應；電氣、氣體及核

管制人員： 機電工程署署長

環境局局

四：

(a)在綱領的指標中，來年度預計審批及覆檢在車輛上使用石油氣燃料缸的數目
將上升至6 400次。瞎問部門是否已預備足夠的人手及資源來處理有關審批
及覆檢？如有，腈提供來年度負責處理此事項的人手及相關開支。

(b)鑑於近期有不少使用石油氣的車輛接連發生死火事故。 當局來年度有沒有提
供額外的人手及資源，以支援這些使用石油氣車輛的司機，例如協助車主進
行化驗、檢査，並協助車主向有關的燃料供應商及車輛生產商追討賠償。如
有，詳情如何？

提問人： 葉偉明議員

签：

(a)機電工程署已按需要調配現有資源，以應付在審批及覆檢在車輛上使用石油
面的額外工作量。有關工作會由一支由工程師及督察組成的隊伍

負責。這些人員的職責涵蓋多項與車用石油氣供應鏈有關的規管工作。我們
並沒有處理這些額外工作所涉及的人手和開支的分項數字 。

(b)機電工程署會就監管車用石油氣的供應和質素進行全面檢討，以便加強有關
監管措施，並會調配所需資源推行經加強的措施。

簽署：

姓名： 陳鴻祥

職銜： 機電工程署署長

日期： 18.3.2010 


